
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指引草案總說明 

    依據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載明小水力發電，係指利用水道、圳路、管渠或其他

水力用水以外用途之水利建造物之原有水量及落差，以直接設置或另設

旁通水路設置之方式，轉換非抽蓄式水力為電能，且裝置容量未達二萬

瓩之發電方式。鑑於小水力發電設施有諸多樣態，依據開發規模及開發

場址的不同，將可能有不同的生態及人文影響。為引導推動兼顧生態保

育、防災安全及水資源利用之小水力發電，爰擬具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

指引（以下稱本指引），其要點如下： 

一、本指引之法源授權依據及宗旨。（第一點） 

二、名詞定義。（第二點） 

三、小水力發電設施之選址及規劃，應考量之原則、限制及相關法規。

（第三點） 

四、小水力發電設施取水、引水之水源取得合法性規範。（第四點） 

五、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於水道者，設置者應依環境生態、在地溝通及

施工計畫進行生態評估。（第五點） 

六、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於水道者，申請同意備案時，應檢附小水力發

電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或其它已採行適當之生態保育策略之可替代

證明文件，及明定其裝置容量達二千瓩或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應召開

審查會議。（第六點） 



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指引草案 
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於推動小水力發電利用政

策，為兼顧生態環境永續發展，依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四條及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三條及

第七條規定，規範小水力發電設施

於規劃設計階段，將設置場址及其

相鄰地區之自然環境、水文條件等

特性納入評估，特訂定本指引。 

為配合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布

施行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確保小水力

發電設施開發利用行為於規劃設計階

段，及早針對環境影響提出適當預防或

因應措施，訂定本設置指引，以確保兼

顧環境、生態及社會需求。 

二、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小水力發電設施：除應有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第三條第八款所定發電設

備外，並包含其附屬設施。 

(二) 水道：指因地勢所自然形成

之河川（流）、野溪、溪流

等水路。 

一、茲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僅規範發電設備本身，未包含小

水力設置之管線、蓄水工程等，故

明定小水力發電設施適用範圍，以

示明確。 

二、明定水道之定義，指限於因地勢所

自然形成之河川等水路。 

三、小水力發電設施之選址及規劃，應

考量下列原則： 

(一)優先選定附屬圳路、管渠或

其他水力用水以外用途之水

利建造物，併同既有建造或

改造工程一併施作。 

(二)設置場址不得位於相關法令

禁止開發利用之地區；位於

環境敏感區、地質敏感區或

其他依相關法令限制開發利

用之區域者，應取得相關主

管機關同意或另行選定替代

場址。 

前項選址位屬下列地區之一者，並

應注意所涉相關規範： 

(一)規劃設置小水力發電設施於

水道，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及其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者，應取得環境主管

一、設置場址選址策略採優先推動圳

路、管渠、水利建造物等人工設施

場域作複合利用為主。 

二、明列選址規劃應考量之原則，納入

環境相關規範，原則不得位於法令

禁止開發地區，如設置於環境敏感

區位、地質敏感區位或其他依相關

法令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者，如特

定水土保持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

濕地、水資源水量保護區、水庫集

水區、保安林、山崩地滑地區、土

石流潛勢溪流地區等區域者，應取

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始可設

置。 

三、設置場址位屬環境敏感地區者，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 

（一）涉及環境影響評估事項，應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機關同意或核准。 

(二)設置場址位屬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

之公有土地者，應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並妥為注意在地溝通與

協調。 

(三)設置場址或其鄰近地區位屬

觀光地區者，應經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並注意避

免或降低影響當地觀光資

源。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以下簡稱認定標準）辦

理：其中如涉及開發蓄水工

程者，依認定標準第十二條

辦理；涉及開發引水工程

者，依認定標準第十三條辦

理；涉及設置水力發電設施

者，依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

辦理。 

（二）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應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

部落同意參與辦法規定，諮

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

意或參與。 

（三）涉及供觀光旅客遊覽之風景

地區、風景特定區或露營場

等，應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設置。 

四、涉及取水、引水或其他類似之水體

利用行為者，應依水利法、農田水

利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另

應避免影響他人對水體之使用及收

益權利；如運用排（放）水設施及

其結構物設置者，並應取得相關主

管機關之許可。 

取（引）水應注意他人用水權益，如涉

及水權狀申請，請依「水利法」規定辦

理，或如涉及農田水利圳路使用，應取

得農田水利法主管機關出具之圳路使用

同意書，如涉及其他水源使用，如排放

水等，應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核發之排放

許可證等合法水源證明文件。 

五、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於水道，設置

者應依下列環境生態、在地溝通及

施工計畫進行生態評估： 

(一)應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如

生態相關科系畢業或有二年

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

配合辦理蒐集小水力發電設

施施作區域內之既有生態環

境及議題等資料（如已監測

之水文資料、國內既有生態

資料庫套疊成果等），擬定

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及評估機

一、對於設置於水道之小水力發電設施

加強管理，明定應遵循之規範。 

二、規範設置者應招募有生態背景領域

之人員或工作團隊參與，並明確要

求其資格需為生態相關科系畢業或

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

辦理蒐集小水力開發區域內之既有

生態環境及議題等資料。如已監測

之水文資料、國內既有生態資料庫

套疊成果等，並透過相關資料擬定

生態保育措施及評估機制，以明確

團隊組成目的及工作方向。 



制，降低生態衝擊與影響。 

(二)應明確界定自取（引）水點

至尾水點受影響之範圍，並

考量範圍內野生動物生態棲

地及生態系統之正常機能，

並評估生態、環境、安全、

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

後，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

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三)應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

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

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說明

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四)施工計畫： 

1. 應將生態保育措施之概

念融入工程方案，評估

可行性及妥適應對之迴

避、縮小、減輕、補償

方案，以降低工程擾動

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2. 不得設置專以發電目的

而截斷水道之水利建造

物（如圍水築堰），如

需設置應以附屬設施為

宜，並確保生態基流量

及生態自然機能。 

3. 應避免對水道過度人工

槽化或截彎取直（指改

變水道主要流向；非屬

離槽式設置情形），以

維持適當下游蓄水、滯

洪空間與下游洪峰到達

時間，並就維持既有天

然蜿蜒度及防止災害風

險採行適當措施。 

4. 引水後尾水原則需回注

原水道，如未回歸原水

三、規範設置者在小水力發電設施引水

至尾水回注點涉及地區，應將範圍

內生態納入考量，並於水道設置小

水力發電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內填

具已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

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後，所採納之

對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劃方案。 

四、為重視在地溝通、參與之必要，應

於工程開發前對相關單位、社區、

關心生態議題之團體說明工程開發

涉及議題及相應對策，並辦理說明

會整合溝通相關意見。 

五、有關工程施作面之施工計畫，要求

應將保育措施概念納入工程方案

中，如評估可行性之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方案，並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擬定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

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施工計

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

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

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六、為避免圍水築堰造成生態斷流，並

明確限制不得設置專以發電目的興

建的水利建造物，除非原有相關水

利建造物設置而避免工程二次擾

動，將小水力發電設施附屬設計始

可。 

七、避免過度截彎取直造成下游蓄水、

滯洪空間等影響而造成災害發生，

如有相關工程施作宜就是否能維持

天然蜿蜒度及防災風險採適當措施

評估，並於水道設置小水力發電設

施生態評估自評表中有相關工程施

作應另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文件或佐證文件。 

八、引水後尾水原則應回注原水道以保

持適當之生態基流量，如因工程施



道，而作其他用途使用

者，應附屬於其他水利

建造物使用，並於該水

利建造物之既有或改造

工程一併施作，以確保

生態基流量。 

作上尾水未回注原水道，需應附屬

於其他水利建造物一起施作。 

六、設置小水力發電設施於水道者，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申

請同意備案設置時，應填具並檢附

水道設置小水力發電設施生態評估

自評表（如附件），但附屬於其他

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工程一併施

作，且經核發水利建造物許可證之

機關審認未對場址造成生態影響或

已採行適當之生態保育策略並發給

證明文件者，得以該證明文件替

代。 

依前項情形，申請同意備案設置

時，設置場址裝置容量達二千瓩或

位於以下環境敏感地區者，另需經

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機關

（構）代表開會併同審查小水力發

電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 

(一)國家公園 

(二)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重要濕地 

(四)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六)水庫集水區 

(七)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一、要求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於水道中

之設置者需填寫水道設置小水力發

電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於申請設

置時，送主管機關審查。 

二、對於附屬於水利設施建造、改造工

程一併施作，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認未對場址造成生態影響或已

採行適當防免措施並發給證明文件

者，因已完成相關審查，得免檢附

本指引之自評表，而以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認之替代文件於申請設

置時替代檢附之，以簡化審查程

序。 

三、基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按裝置容量規模分級管理精神，

就利用水道設置小水力發電設施，

裝置容量達二千瓩以上者或位屬明

列之環境敏感地區，考量其規模或

場址特性需充分相關環境生態議

題，爰明定主管機關於審查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申請案時，應

另邀集有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

者召開會議，併同審查小水力發電

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 

  



附件 水道設置小水力發電設施生態評估自評表 

一、基本資料 

案場基本資料 

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案場名稱  水輪機型式  

發電設備 
單一設備裝置容量  

總裝置容量  

小水力發電設施場址範圍 

設

置

範

圍 

設置場址  

河川名  

案場集水面積(km²)  

流

量

資

訊 

取(引)水點位置  設計流量(cms)  

尾水回注點位置  下游水權量(cms)  

設計水頭(m)  發電常水位(EL.m)  

總落差(m)  發電尾水位(EL.m)  

水道各月份平均流量資料(cms)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近三年平均流量資料(cms)註 1 

            

引水地點之流量超越機率百分之八十五之水量資料(cms) 

            

引水流量規劃(cms) 註 2 

            

註 1：如未有近三年平均流量資料，得提供一年以上平均流量資料及說明。 

註 2：為確保引水後留滯於原水道之流量足以保持原水道環境與生態自然機能，請填具生態基流

量資料及計算方式，並檢附相應說明及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小水力發電設施設置評估情形 

評估項目 
自評說明 

應注意事項 

選

址

規

劃

面 

避免設置於環境敏感區、地質敏感

區或其他依相關法令限制開發利用

之區域，如有，應取得相關主管機

關同意或已依法辦理之佐證文件。 

□未涉及左列區位，無需檢附佐證文件 

□有涉及左列區位，請填寫涉及何區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特定水土保持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級

重要濕地、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水庫集水區、保安林、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等） 

□是否已取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或已

依法辦理之佐證文件： 

□未取得，請敘明原因：__________ 

□已取得，請檢附相關文件，或提

出因應對策：___________________ 

應

召

開

審

查

會

議 

設置場址裝置容量達二千瓩或位

於右欄環境敏感地區，需邀集學

者、專家及機關（構）代表開會

審查。 

□未涉及左列事項，無需召開審查會議 

□有涉及左列事項，需召開審查會議： 

□裝置容量達二千瓩 

□設置場址位於下列環境敏感地區： 

□國家公園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重要濕地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水庫集水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設置場址與規劃涉及「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辦理事項，應取得環

境主管機關同意或核准。 

□未涉及，無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有涉及，已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辦理

： 

□已檢附環境主管機關同意核准證明

文件，並得於申請同意備案時以該

文件替代本自評表：______________ 

□已檢附免環評證明文件：__________ 



評估項目 
自評說明 

應注意事項 

涉

及

原

住

民

族

土

地 

設置場址或其周邊地區位屬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者，應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及「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辦理，

需妥為注意在地溝通與協調，並

檢附相關說明會議紀錄及佐證資

料。 

□未涉及原住民族土地 

□有涉及原住民族土地： 

□未檢附相關說明會議紀錄及佐證資

料，請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 

□有檢附相關說明會議紀錄及佐證資

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位

於

觀

光

景

點 

設置場址或其鄰近地區位屬觀光

地區者，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及注意避免或降低當地觀

光資源，並檢附該管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核准之證明文件。 

□未涉及觀光景點區 

□有涉及觀光景點區： 

□未檢附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核准之證明文件，請敘明原因：___ 

□有檢附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核准之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 

環

境

生

態

面 

應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如生態相

關科系畢業或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

實績工作者）配合辦理蒐集小水力

發電設施施作區域內之既有生態環

境及議題等資料（如已監測之水文

資料、國內既有生態資料庫套疊成

果等），擬定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及

評估機制，降低生態衝擊與影響。 

□未檢附，請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 

□已檢附，請提供生態背景人員名單（

如不敷填寫，請另請檢附名冊表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明確界定自取（引）水點至尾水

點受影響之範圍，並考量範圍內野

生動物生態棲地及生態系統之正常

機能，並評估生態、環境、安全、

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後，提出

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

案。 

□未檢附，請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 

□已檢附，應依生態保育原則方案評估

開發案對生態、環境、安全、社會、

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

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__________ 

應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

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

關意見。 

□未召開或未檢附，請敘明原因：_____ 

□已召開相關說明會議紀錄及佐證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

程

施

應將生態保育措施之概念融入工程

方案，評估可行性及妥適應對之迴

避、縮小、減輕、補償方案，以降

□未採取，請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 

□已採取下列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

棲地，應已規劃迴避、縮小、減輕或



評估項目 
自評說明 

應注意事項 

作

面 

低工程擾動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補償之環境友善或生態保育策略，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1.已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

對象位置 

2.已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

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3.施工計畫書已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

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不得設置專以發電目的而截斷水道

之水利建造物（如圍水築堰），如

需設置應以附屬設施為宜，並確保

生態基流量及生態自然機能。 

□未涉及截斷水道之水利建造物 

□有涉及截斷水道之水利建造物，請依

水利署「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審核要

點」、「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

審核作業要點」辦理，並檢附主管機

關核准之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 

應避免對水道過度人工槽化或截彎

取直（指改變水道主要流向；非屬

離槽式設置情形），以維持適當下

游蓄水、滯洪空間與下游洪峰到達

時間，並就維持既有天然蜿蜒度及

防止災害風險採行適當措施。 

□未涉及改變水道主要流向之截彎取直

工程 

□有涉及改變水道主要流向之截彎取直

工程，請說明相關必要性，如提供工

程施作計畫或防止災害風險適當措施

之佐證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水後尾水原則需回注原水道，如

未回歸原水道，而作其他用途使用

者，應附屬於其他水利建造物使用

，並於該水利建造物之既有或改造

工程一併施作，以確保生態基流量

。 

□尾水有回注原水道 

□尾水未回注原水道，請說明原因，並

說明尾水流入之附屬設施名稱：_____ 

茲聲明本自評表及檢附資料均據實填報，如有虛偽、造假、隱匿或填報不實者，涉

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 

生態背景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__ 

 


